
摄影作品使用许可合同 

合同编号：________________ 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经营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法定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指定联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身份证号码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联系方式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乙方于    年    月    日于        拍摄的摄影作品    幅，甲乙双方

在平等互利、诚实信用的基础上就乙方许可甲方使用上述摄影作品事宜达成如下

一致协议： 

第一条  使用许可的摄影作品：摄影作品      幅（见附件）。 

第二条  甲方可以在宣传资料或各种媒体（报刊、杂志、电视等）上使用该

作品以用于广告和宣传，并允许在甲方的互联网网站上使用该作品。甲方可以采

用复制、展览、电视、录像、注释、编辑等方式在中国（不含港澳台地区）范围

内使用。 

第三条  乙方许可甲方专有使用，甲方享有排他性权利，乙方在本合同约定

的时间内，不得与第三人签订使用许可合同，甲方亦不得将该作品使用权授予第

三人。 

第四条  甲方不得将乙方的摄影作品结集成书出版发行。 

第五条  使用人可以在十年的时间内按照本合同的约定使用该作品。期间

届满后，双方可以另行协商决定是否继签合同。 

第六条  价款支付 



1、甲方应当于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前以现金的形式一次性支付报酬      

元，并由乙方出具收条。 

第七条  违约责任 

1．乙方确保许可使用的摄影作品无权利上的瑕疵，如果因第三人主张权利，

致使甲方造成损失，乙方应当承担赔偿责任。 

2．甲方应当按照合同约定使用摄影作品，如果超出本合同许可的方式、范

围和时间使用摄影作品，甲方应当承担违约责任。但甲方不对第三人擅自复制或

以其他方式侵犯乙方的著作权行为承担责任。 

3、甲方应及时给付乙方合同约定金额，甲方迟延给付的，按每日总金额的

万分之五加收违约金，迟延履行超过三个月的，乙方有权解除合同。 

第八条  本协议未尽事宜，双方可以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由   人民法院

管辖。 

第九条  本合同一式两份，双方各执一份，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。 

甲方（签章）： 乙方（签章）： 

（签章） （签章） 

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签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签于：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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